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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　函

地址：10346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83號

9樓

聯絡人：陳思賢

聯絡電話：8590-2734

傳真：8590-2738

電子信箱：hschen@mol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5月3日

發文字號：勞動條2字第106013093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勞動基準法第36條所定休息日

出勤工作後，勞工得否選擇補休及補休相關規定等疑義，

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勞動基準法第36條所定休息日出

勤工作後，應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給付

休息日出勤工資，此為勞動基準法課予雇主之法定義務。

二、至勞工於休息日出勤工作「後」，如欲選擇補休，尚為法

所不禁，惟勞雇雙方應在不損及勞工權益及不影響雇主人

力因應之前提下，就補休標準、補休期限及屆期未休完之

時數如何處置等事項，妥為約定。

三、勞工於休息日出勤工作後，如未有選擇補休之意思表示，

雇主仍應依法給付休息日出勤工資。凡雇主片面規定勞工

於休息日出勤工作後僅能選擇補休，即不符勞動基準法規

定。至勞雇雙方如就休息日出勤工資之請求權有所爭議，

應由雇主負舉證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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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司法院、行政院各部會、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

、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經濟部加

工出口區管理處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

衛生中心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

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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